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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被害人
没有反抗意识，反映出
防性侵教育的缺失。

14日下午，记者专
访了“女童保护”基金
负责人孙雪梅。她认
为，目前我国的儿童受
性侵现状非常严峻，防
性侵教育在课程体系中
严重缺失。

孙雪梅向记者介
绍，据“女童保护”统
计的 2014 年公开曝光

案例中，熟人性侵儿童
案占 87.87%，这些熟
人包括教师、邻居、亲
戚、同村人等。

另外从此次案件可
以明显看出，这个小女
孩没有“隐私部位”不
可侵犯意识，她没有拒
绝，没有反抗。孙雪梅
说，在平日，我们一定
要向孩子灌输这样的理
念：他人在不必要的情
况下有意识地触碰你的

隐私部位，让你去触碰
他的隐私部位，或让你
脱光衣服拍照、视频聊
天，让你看身体裸露的
照片、视频等行为，都
属于性侵害行为，要勇
敢拒绝，并及时告诉家
长或信任的其他大人。

对此，孙雪梅建议：
首先，教育方面，要推进
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
教学。其次，保护儿童防
性侵的法律法规体系需

逐步完善，比如要专门
设立“性侵儿童罪”，细
化处罚措施。另外，有些
案例看起来对孩子的身
体伤害不大，但是对其
心理上的伤害却难以估
量。所以，未来如果涉及
性侵儿童案件中的民事
赔偿，建议设定额定的
最低赔偿标准，使得受
性侵害的儿童能接受心
理治疗，尽快回归正常
生活。

熟人作案最多，防性侵教育严重缺失

专家观点

追踪南京南站
“猥亵女童”案
被猥亵小女孩系家中养女
涉事男子已被刑拘

8 月 12 日 下 午 ，
一对中年男女和一名
年轻男子带着一名小
女孩出现在南京南站
的候车厅。由于座位
有限，小女孩被年轻
男子抱在了大腿上，
紧接着，该年轻男子

竟然将手伸进了小女
孩的裙子，并对小女孩
的胸部进行抚摸，而此
时坐在旁边疑似该男子
父母的中年男女并没有
上前阻止，小女孩此时
在玩手机，也没有抗拒
年轻男子的行为。现

场多名目击者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

下午，微博名为
“作家陈岚”的网友在
其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
息。此后该微博被不断
转发，引起了网友的广
泛关注。

近日，一则“南京南站一男子涉嫌猥亵女童”事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日前，涉事男子已被刑拘。

年轻男子在火车站对小女孩进行猥亵

14 日 上 午 11 点
多，记者从南京铁路警
方获悉，经过深入细致
的侦查工作，已在河南
滑县将嫌疑人段某某
（男，18 岁） 抓获。经
调查，其同行的两名成
年人为段某某父母，遭

猥亵的小女孩未满 14
周岁，为段某某父母的
养女。目前，南京铁路
警方依据查证事实，已
以涉嫌“猥亵儿童罪”
对段某某依法刑事拘
留，对段某某父母正在
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记者了解到，段某
某父母可能出于保护养
女的目的，曾陈述其是
亲生女儿，但面对警方
的询问及调查，最终证
实为养女。

对于案件中更多的
细节，铁路警方告诉记

者，因为事件性质特
殊，既要严惩违法行
为，更要全力保护未成
年人的隐私，不宜公开
讨论相关人员的个人信
息和事件情况，防止对
受害人造成不必要的再
伤害。

被猥亵小女孩系养女，涉嫌男子已落网

男子猥亵未成年女
童，该怎么处理？对此律
师表示：《刑法》第二百
三十七条规定，猥亵妇女
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
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
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
亵儿童的，依照两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依照上述规
定，也就是说，行为人在

“聚众或者在公众场所当
众”猥亵儿童时将处以5
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遭猥亵女童与嫌
疑男子确实是亲兄妹，在
公安机关的处罚方面会有
什么不同呢？江苏三曦律
师事务所的罗利军律师告

诉记者，即使是亲兄妹，出
现如此事件，也可定性为
猥亵。不过，在处罚上，公
安机关可能会考虑到这种
关系，会酌情减轻处罚。

此外，罗利军律师
称，按照法律的相关规
定，涉嫌猥亵8岁以下女
童的，属于公诉案件，嫌
疑人很难逃脱处罚。而8
岁以上未成年女童被猥亵
的，则属于自诉案件。

“从该案例来看，如果确
属亲兄妹，且女童年满8
周岁，作为他们的父母估
计不会追究自己儿子的责
任。鉴于此案造成的社会
影响，公安机关还是有可
能会给予治安处罚。”

据央广网消息，事
件最初爆料人、上海作
家陈岚，在发出微博几
十小时内收到了2000余
条死亡威胁、诅咒及谩
骂。

作为儿童救助机构
“小希望之家”创始人
的陈岚，曾著有 《背
后》《不纠结情路》《小

艾向前冲》及纪实文学
《小希望》等长篇小说。

在事件持续发酵的
几十个小时内，警方一
步步查明真相，但爆料
人作家陈岚却遭受了从
事 女 童 保 护 工 作 7 年
来，最严重的一次网络
暴力及死亡威胁。

14日，陈岚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很无
奈，有网友跟帖扬言
称，“出钱5万元，打断
陈岚的腿。”也有人出
言不逊，对其进行人身
侮辱，言语不堪入耳。

“还有人重复留言说，
我是为了卖书而借此炒
作自己。”

事件发生后，一开

始，陈岚并不太在意，
但陆续有网友在网上公
布出她具体的身份证号
码、家庭住址……“我
很快告诉家人家门要紧
锁，叮嘱孩子们一定要
小 心 。” 她 更 关 心 的
是，能否由此个案出
发，推动对性侵案的法
律惩戒力度。

爆料作家遭死亡威胁

即使是亲兄妹也涉嫌猥亵

四川智库法律服务中
心的律师蒲诗敏则表示，
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段
某某父母并不具备收养的
资格。“我国 《收养法》
第六条中明确要求收养人
应无子女。这里的收养人
无子女是指夫妻双方或者
一方因不愿生育或不能生
育而无子女，或者是因所
生子女死亡而失去了子
女，或者是指收养人因无
配偶而没有子女的情况。
而据本案报道来看，段某
某父母不符合《收养法》
中对收养人的要求。”

蒲诗敏说，另一方
面，根据司法实践，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4部分“收

养问题”的规定：“亲
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
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
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
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
按收养关系对待。”所
以，推测女童与段某某父
母应构成了事实收养关
系。

根据案情来看，蒲诗
敏认为，作为收养人的段
某某父母，对其亲生孩子
猥亵“养女”的行为没有
进行阻止，警方应该调查
女童是否遭遇了虐待等其
他被侵害现象。

记者从河南安阳滑县
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处了
解到，目前民政部门已就
收养关系等相关问题展开
调查。

养父母或不具收养资格

律师说法

■相关新闻

综合央视新闻、央广网、《扬子晚报》《华西都市报》等


